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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10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6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視訊會議 
主 持 人：巫勇賢教務長 
出席人員：應到97人、實到74人                      紀錄：林嘉怡 

壹、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巫勇賢教務長) - 附件 1 

 
貳、確認 110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2 

決議：無異議通過。 
 

參、核備事項 

一、案由：運動科學系學士班必修科目「運動教育學」上課時間異動，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運動科學系） 
說明： 
(一) 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時間；如

需異動上課時間，須先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由課務組進行線上問

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提送院學士班會議(有含專長必修之課程)、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方可修改。 

(二) 運動科學系學士班必修科目「運動教育學」申請異動時間及異動理由說明如

下表：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時間 擬異動時間 

KSS355501 運動教育學 運動科學系

大三 
上學期 
R1R2 

上學期 
M5M6 

說明：原課程時間安排於星期四上午 1、2 節，但該時段與學生校隊晨操訓練時

間接續，影響學生上課及訓練。擬自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將上課時

間調整到星期一下午 5、6 節。 

(三)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7 日運動科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

員會、同年 4 月 25 日竹師教育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同年 5 月 9 日 111 年第 2 次院學士班會議及同年 5 月 19 日 110 學年

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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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必修科目「程式設計」上課時間異動，提請核

備。（提案單位：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一)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時間；如

需異動上課時間，須先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由課務組進行線上問

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提送院學士班會議(有含專長必修之課程)、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方可修改。 

(二)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必修科目「程式設計」申請異動時間及異動理由說

明如下表：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時間 擬異動時間 

PME 101801 
PME 101802 

程式設計 
動力機械工程

學系 
大一 

「下」學期 
T6T7T8 

W6W7W8 

「上」學期 
W7W8W9 
WnW5W6 

說明：程式設計為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大一下必修課，同時為本系程式相關之基

礎課程。為使本系學生可以在往後各專業課程中運用程式語言，本系未

來將規劃開設程式設計二進階課程，因此擬由原大一下修習改為大一

上。擬自 111 學年度起調整時間。 

(三)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13 日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110 學年度第 4 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同年 4 月 19 日工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同

年 5 月 9 日 111 年第 2 次院學士班會議及同年 5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三、案由：「影像顯示科技學分學程」申請裁撤案，提請核備。(提案單位:工程與系

統科學系) 

說明： 

(一) 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原則」第 2 點略以，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

訂，…經學程會議通過後，先經召集人所屬之教學單位逐級課程委員會備查

後，由召集單位提案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

學程變更時亦同。 

(二)因本學程已 10 年無人申請證書，故申請裁撤，自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停

止本學分學程。 

(三)110 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所修課程符合此學分學程修課規定者，仍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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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分學程證書。 

(四)本案業經 110 年 11 月 16 日影像顯示科技學分學程通訊會議、111 年 4 月 11
日工科系課程委員會議、111 年 4 月 21 日原科院課程委員會及 111 年 5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四、案由：新設「跨領域神經科學學分學程」案，提請核備。(提案單位:系統神經科

學研究所) -附件 3 

說明： 

(一) 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原則」第 2 條略以，各學程之設置由相關教學單位擬

訂，內容包括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召集人及學程委員會委員、完成學程應

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學程相關規定。設置規劃經學程會議通過後，先經召

集人所屬之教學單位逐級課程委員會備查後，由召集單位提案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並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學程變更時亦同。 

(二)神經科學是一門從分子細胞到認知心理的跨領域科學，此外也與人工智慧息

息相關。本學程整合校內三個相關面向的課程：1.神經生物、2.認知與心理、 
3.人工智慧。為培養學生跨領域的知識以及獲得更廣泛的就業與深造方向，

本學程規定學生必須修讀三個面向中至少兩個面向的課程，規劃書如附件 3。 

(三)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12 日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

會、同年 4 月 20 日生命科學院 110 學年度第 5 次院課程會議及同年 5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課程架構，將「客家語文/客家語」文字修正為「客語文/客語」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4-1、4-2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11 年 5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2601624C 號函(如附件 4-1)辦
理。 

(二) 教育部於 111 年 5 月 16 日修正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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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其中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

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課程架構，將「客家語文/客家語」

文字修正為「客語文/客語」。 

(三) 本案僅修正名稱、未變更實質內容，適用 111 學年度起符合本專門課程培

育系所資格之師資生，110 學年度（含）以前在校且符合本專門課程培育系

所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四) 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9～23 日師資培育中心 110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通訊投

票)通過(紀錄如附件 4-2)，復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雙語教學次專長」修習資格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5-1～5-4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5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2601624C 號函(如附件 5-
1)辦理。 

(二) 為鼓勵師資生修習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教育部於 111 年 5 月 16 日修正發

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其中「雙語教學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修讀資格修正為取得師資生

資格並具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應取得 CEFR 語言

參考架構 B1 級以上之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三) 本校擬依前述來函修正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師資類科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報

部清冊，並自 111 學年度起實施，110 學年度以前之師資生得適用。 

(四) 111 學年度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及

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2、幼兒園師資類科報部清冊修正對照表、修正後全文

如附件 5-3。 

(五) 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9～23 日師資培育中心 110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通訊投

票)通過(紀錄如附件 5-4)，復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三、案由：藝術學院科技藝術研究所等 6 個教學單位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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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則第 50、63 條略以，學士班及研究生學位證書中文、英文名稱、

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依教育部頒相關規定，經各系、所、

學位學程及各院相關會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依本校學位授予標準作業流程，教學單位之學位授予與教育部頒學位中、

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不同時，送教務會議審議前得由教務長邀請學者專家審

查。 

(三) 各案說明彙整如下表所示： 

 

案序 提案單位 說明 

3-1 
附件 6 

科技藝術研

究所 
1. 教育部核定 111 學年度設立「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2.本所以科技藝術及跨領域為發展取向，課程內容（以「虛

擬藝術」與「生物科技藝術」為發展主軸）、學系發展

走向、所屬學術領域以及國際習慣與趨勢，授予學位名

稱經師生充分交換意見。 
3.本案業經 111 年 3 月 7 日科藝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籌備會議、同年 3 月 23 日藝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4.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與教育部頒參考手冊不同，授予

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及說明詳如附件 6。 

3-2 
附件 7 

竹師教育學

院 跨 領 域

STEAM 教育

碩士在職專

班 

1.教育部核定 110 學年度設立。 
2.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6 日本專班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班務會議、同年 4 月 18 日竹師教育學院 11104 院行

政會議通過。 
3.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 7。 

3-3 
附件 8 

清華學院國

際學士班 
1.教育部核定 107 學年度設立。國際學士班乙組分為三個

專長學程：「商業管理」、「電機資訊科技」、「工程

技術(110 學年度新增)」。目前乙組商業管理授予「文學

學士」，電機資訊科技授予「理學學士」。 
2.本次擬變更商業管理專長學生授予「管理學學士」、電

機資訊科技專長學生授予「工學學士」、工程技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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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序 提案單位 說明 

學生授予「工學學士」。 
3.本案業經國際學士班 110 年 11 月 2 日 110 學年度上學

期第 1 次班務會議、同年 12 月 10 日清華學院第 1 次院

務會議通過。 
4.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 8。 

3-4 
附件 9 

台北政經學

院 
1.教育部核定 111 學年度設立台北政經學院政治經濟碩士

班、台北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博士班。 
2.碩士班及博士班學位授予中、英文名稱與教育部頒參考

手冊不同；計畫書經教育部核定通過，授予學位名稱依

計畫書內容。 
3.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20 日台北政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2 次院務行政會議通過。 
4.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 9。 

3-5 
附件 10 

科技管理學

院高階經營

管理雙聯碩

士在職學位

學程 

1.教育部核定 110 學年度設立。 
2.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14 日科技管理學院在職專班月會、

同年 4 月 27 日科技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

議通過。 
3.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 10。 

3-6 
附件 11 

科技管理學

院健康政策

與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專

班 

1.教育部核定 110 學年度設立。 
2.本案業經 111 年 4 月 14 日科技管理學院在職專班月會、

同年 4 月 27 日科技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

議通過。 
3.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與教育部頒參考手冊不同，授予

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及說明詳如附件 11。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修正本校「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點」，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
件 12-1、12-2 

說明： 

(一) 依據 111 年 3 月 18 日 111 年第 1 次院學士班會議決議：通過各院學士班修

業規定新增納入學分學程的選擇，即第二專長除可修習各院之所系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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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學程外，亦得修習跨領域學習要點規定之學分學程，並請業務單位據

以提案至教務會議修正本校「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點」相關條文，故修正

第三點。 

(二)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2-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2-2。 

(三) 本案通過後，新修條文適用於自 111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院學士班學生；

110 學年度(含)前入學之院學士班學生仍適用舊法。 

(四)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案由：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費用及論文指導費支給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13-1～13-3 

說明： 

(一) 為使研究生學位考試費用及論文指導費支付有所依據，本案前經 110 年 10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及 110 年 1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

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惟經 111 年 3 月 3
日第 8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建議修正並退回教務會議重審，紀

錄節錄如附件 13-1。 

(二) 本次修正與前草案內容比較表如附件 13-2，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3-3。 

(三) 依 111 年 3 月 3 日第 8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本案退回教務會議

重審，如依前述建議修正得免再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續於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報告即可)；倘涉其他條文修正或並非依前述建議修正者，仍

請依提案程序辦理。」因本次修正微調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建議第二點，

本案經本次教務會通過後，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六、案由：本校「學則」第 38、40、58 條修正，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
附件 14-1～14-3 

說明： 

(一) 因 111 年 3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對於學則內有關勒

令休學相關條文有疑義(如附件 14-1)，擬修正第 38、40 條，讓法條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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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依論文現行實際情形，修改第 58 條。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4-2，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4-3。 

(三)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七、案由：自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之成績，其 T 分數、平均值、標準差，將依教

師評分時使用百分制或等級制方式，提供對應數據，且不溯及既往，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 依據111年3月10日11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建議若教師以百

分制評分，則以百分制分數直接轉換為 T 分數(若以等級制評分，則以等

級制分數直接轉換為 T 分數)，以避免多次轉換之間產生誤差。 

(二) 經評估程式修改部分為可行，擬自111學年度第1學期起之成績，其 T 分

數計算方式將改採新的計算規則：由原統一「全換算成等級制後再進行

轉換」改為「依教師評分時使用百分制或等級制方式，提供對應數據，且

不溯及既往。」 

(三) 另外，為配合 T 分數新的計算規則，將同步自111學年度第1學期起之成

績，其平均值、標準差亦將依教師以百分制或等級制評分方式，提供對

應之數據，且不溯及既往。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八、案由：本校「磨課師(MOOCs)課程實施要點」第4點修正，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教學發展中心) –附件15-1、15-2 

說明： 

(一)  本校磨課師課程係協助教師推動翻轉教學，教師拍攝課程為符合學分需求，

近年越來越多課程拍攝時數提升，教師須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準備教材與進

行拍攝，為鼓勵教師參與磨課師課程拍攝，爰修定本實施要點。 

(二)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15-1，修正後全文如附件15-2。 

(三) 本案業經110年12月10日110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續經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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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 時)。 

 


